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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考選部承擔國家考試行政任務，掌理全國各級

公務人員之任用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

考試。為確保考試之公平性、公正性與合法性，考

選程序力求嚴謹正當，相關法規自亦繁多，故本部

歷來編有「考選法規彙編」，以利試務工作之推行

與依法行政之貫徹。 

前次版本印行迄今已歷 2年，其間相關法規增

修變動所在多有，彙編內容已不符實際需求，經重

新整理增補後，編印為「106年考選法規彙編」。本

次整編除增列新法及部分組織暨人事法規外，特選

錄與本部業務相關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並將原部

內行政管理相關行政規則移出，獨立編印為「行政

管理相關行政規則彙編」，以方便本部同仁處理業

務之用。 

本彙編由本部同仁於公忙之餘，費心完成，備

極辛勞，謹此致謝。 

敬祈各界不吝賜正，本部將持續精進，完成為

國掄才之使命。 

 

 

考選部部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於考選部 



 
 

收錄說明 

一、本彙編收錄與本部職掌相關之法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與部分行政規則，收錄基準日為

民國 106年 9月 12日。 

二、本彙編依收錄法規之內容屬性，分為憲法與行

政法基本法規、組織法規、典試監試與考試基

本法規、公務人員考試相關法規、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規、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相關管理法規、公務人員相關法規等七大類。

囿於篇幅，部分法規採節錄方式收錄。 



考選法規彙編目錄 

壹、憲法與行政法基本法規
中華民國憲法（ ）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

司法院大法官決議有關解釋文

中央法規標準法（ ）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

行政程序法（ ）

政府資訊公開法（ ）

訴願法（ ）

行政訴訟法（ ）

行政訴訟法施行法（ ）

國家賠償法（ ）

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 ）

公文程式條例（ ）

個人資料保護法（ ）

檔案法（ ）

貳、組織法規
考試院組織法（ ）

考試院處務規程（ ）

考試院會議規則（ ）

考試院及所屬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

考選部組織法（ ）

考選部處務規程（ ）

銓敘部組織法（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 ）

考選部考選工作研究委員會組織規程（ ）

考選部法規委員會組織規程（ ）

考選部應考資格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訓練委員會組織規程（ ）

考選部國家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組織規程（ ）

試務處組織規程（ ）

行政法人法（ ）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



參、典試監試與考試基本法規 
典試法（ ）

典試法施行細則（ ）

典試委員會會議規則（ ）

監試法（ ）

題庫建立及運用辦法（ ）

命題規則（ ）

題庫電子試題製作保密作業辦法（ ）

閱卷規則（ ）

試卷保管辦法（ ）

口試規則（ ）

外語口試規則（ ）

心理測驗規則（ ）

體能測驗規則（ ）

實地測驗規則（ ）

著作發明審查規則（ ）

學歷經歷證明審查規則（ ）

試場規則（ ）

監場規則（ ）

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辦法（ ）

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 ）

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 ）

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作業要點（ ）

委託辦理考試辦法（ ）

國家考試偶發事件處理辦法（ ）

應考資格審查規則（ ）

考選業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

典試人力資料庫建置運用及管理辦法（ ）

典試人力專長審查及工作記錄實施要點（ ）

國家考試報名及申請案件電子送達實施辦法（ ）

國家考試分數轉換辦法（ ）

國家考試闈場安全及管理辦法（ ）

考試院發給各種考試及格暨訓練合格證書辦法（ ）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

國家考試線上閱卷相關作業要點（ ）



國家考試線上閱卷申論式試卷作答注意事項（ ）

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試評作業程序（ ）

測驗式試卷（卡）作答注意事項（ ）

電腦化測驗應考人作答注意事項（ ）

公務人員考試設置新增類科處理要點（ ）

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處理要點（ ）

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名額處理要點（ ）

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審查作業要點（ ）

國家考試考區設置要點（ ）

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要點（ ）

考選部因應重大天然災害臨時更改應考人考區或試區處理要點（ ）

考選部各項考試規費退費作業要點（ ）

肆、公務人員考試相關法規 
一、通則性法規

公務人員考試法（ ）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 ）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 ）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施行細則（ ）

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 ）

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辦法（ ）

公務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準（ ）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 ）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 ）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 ）

公務人員考試須具備專門職業證書始得應考類科審核標準（ ）

◎釋例

二、高等、普通、初等考試規則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 ）

◎釋例

三、升等、升資考試規則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簡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 ）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 ）

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 ）

◎釋例

四、特種考試規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則（ ）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飛航管制人員體格複檢標準（ ）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 ）

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水利人員及水土保持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規則（ ）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取才困難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人員考試辦法（ ）

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標準（ ）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檢察官遴選資格考試辦法（ ）

軍法官考試規則（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體能測驗施測要點（ ）

◎釋例



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規 
一、通則性法規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準（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考試種類認定辦法（ ）

◎釋例

二、高等、普通考試規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辦理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

紀錄審查作業要點（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

（ ）

國外大學或學院醫學系科學歷採認原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聽力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體技術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獸醫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引水人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引水人考試錄取人員學習辦法（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驗船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規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規則

（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人員考試規則（ ）

三、特種考試規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規則（ ）

◎釋例

陸、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相關管理法規 
律師法（ ）

律師法施行細則（ ）

律師職前訓練規則（ ）

法醫師法（ ）

法醫師法施行細則（ ）

公證法（節錄第二章）（ ）

公證法施行細則（節錄第三章）（ ）

民間公證人遴選、研習及任免辦法（ ）

會計師法（ ）

建築師法（ ）

建築師法施行細則（ ）

建築法（節錄第 條）（ ）

技師法（ ）

技師法施行細則（ ）

技師分科（ ）

各科技師執業範圍（ ）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 ）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

醫師法（ ）



醫師法施行細則（ ）

藥師法（ ）

藥師法施行細則（ ）

藥事法（節錄第 條）（ ）

護理人員法（ ）

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 ）

營養師法（ ）

營養師法施行細則（ ）

醫事檢驗師法（ ）

醫事檢驗師法施行細則（ ）

醫事放射師法（ ）

醫事放射師法施行細則（ ）

物理治療師法（ ）

物理治療師法施行細則（ ）

職能治療師法（ ）

職能治療師法施行細則（ ）

呼吸治療師法（ ）

呼吸治療師法施行細則（ ）

助產人員法（ ）

助產人員法施行細則（ ）

心理師法（ ）

心理師法施行細則（ ）

語言治療師法（ ）

語言治療師法施行細則（ ）

聽力師法（ ）

聽力師法施行細則（ ）

牙體技術師法（ ）

牙體技術師法施行細則（ ）

獸醫師法（ ）

獸醫師法施行細則（ ）

驗光人員法（ ）

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 ）

社會工作師法（ ）

社會工作師法施行細則（ ）

不動產估價師法（ ）

不動產估價師法施行細則（ ）

專利師法（ ）

引水法（ ）



引水人管理規則（ ）

消防法（ ）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

地政士法（ ）

地政士法施行細則（ ）

土地法（節錄第 條之 ）（ ）

發展觀光條例（節錄第 、 條）（ ）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 ）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

記帳士法（ ）

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管理辦法（ ）

船員法（ ）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 ）

船舶法（節錄第九章）（ ）

驗船師執業證書核發規則（ ）

交通技術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 ）

關稅法（節錄第 條）（ ）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保險法（節錄第 、 條）（ ）

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 ）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 ）

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 ）

柒、公務人員相關法規 
公務人員任用法（ ）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

職系說明書（ ）

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

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等級表

（ ）

各機關需用考試及格人員職缺擬進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審核原則（ ）



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敘官職等級辦法（ ）

人事管理條例（ ）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 ）

關務人員人事條例（ ）

關務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

駐外外交領事人員任用條例（ ）

駐外外交領事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

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 ）

審計人員任用條例（ ）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

法官法（ ）

法官法施行細則（ ）

性別工作平等法（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原住民族基本法（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

性騷擾防治法（ ）





 

 

 

 

 

 

 

 

 

 

壹、憲法與行政法基本法規 
 





















































































































































































































































































































 

 

 

 

 

 

 

 

 

 

貳、組織法規 
 

























































































































































 

 

 

 

 

 

 

 

 

 

參、典試監試與考試基本法規 
 





































































































































































































































































































































 

 

 

 

 

 

 

 

 

 

肆、公務人員考試相關法規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應 考 資 格

行

政

普

通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一

般

民

政

一

般

民

政

宗

教

行

政

客

家

事

務

行

政

社

會

行

政

社

會

行

政

人

事

行

政

人

事

行

政

戶

政

戶

政

原

住

民

族

行

政

原

住

民

族

行

政



行

政

普

通

行

政

社

會

工

作

公

職

社

會

工

作

師

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並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得應本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

勞

工

行

政

勞

工

行

政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文

教

新

聞

行

政

文

化

行

政

文

化

行

政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教

育

行

政

教

育

行

政

技

職

教

育

行

政

體

育

行

政

國

際

文

教

行

政

新

聞

新

聞



行

政

財

務

行

政

財

稅

行

政

財

稅

行

政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金

融

保

險

金

融

保

險

統

計

統

計

會

計

會

計

審

計

財

務

審

計

績

效

審

計

法

務

行

政

法

制

法

制

國

際

經

貿

法

律



行

政

法

務

行

政

廉

政

法

律

廉

政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財

經

廉

政

經

建

行

政

經

建

行

政

經

建

行

政

公

平

交

易

管

理

企

業

管

理

企

業

管

理

工

業

行

政

工

業

行

政

商

業

行

政

商

業

行

政

農

業

行

政

農

業

行

政



行

政

經

建

行

政

農

業

行

政

漁

業

行

政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智

慧

財

產

行

政

智

慧

財

產

行

政

消

費

者

保

護

消

費

者

保

護

外

務

行

政

僑

務

行

政

僑

務

行

政

衛

生

環

保

行

政

衛

生

行

政

衛

生

行

政

醫

務

管

理

醫

務

管

理

環

保

行

政

環

保

行

政

地

政

地

政

地

政

公

產

管

理



行

政

博

物

圖

書

管

理

博

物

館

管

理

博

物

館

管

理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圖

書

資

訊

管

理

圖

書

資

訊

管

理

檔

案

管

理

檔

案

管

理

史

料

編

纂

史

料

編

纂

交

通

行

政

交

通

行

政

交

通

行

政

觀

光

行

政

航

運

行

政



技
術

農
林
保
育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技
術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壤、土壤環境科學、工業設計系機械組、

水土保持、生命科學、生物、微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工程、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機電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物科

技、生物農業科技、生物科學、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暨環境

生物、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昆蟲、生物

技術、海洋生物技術、動力機械、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築、

景觀設計、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管理、森

林、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物、

植物保護、植物科學、植物醫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

植物病蟲害、園藝、資源保育、資源管理、自然資源管理、農學、

農企業管理、農園生產、農園生產技術、農業生物技術、農業工

程系機械組、農業推廣、農業經濟、農業經營、農業化學、農業

機械、農藝、精緻農業、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機械工程、機械

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機電工

程、電機工程、蠶絲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普通考試

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農
業
機
械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壤、土壤環境科學、工業設計系機械組、

水土保持、生命科學、生物、微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工程、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機電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物科

技、生物農業科技、生物科學、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暨環境

生物、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昆蟲、生物

技術、海洋生物技術、動力機械、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築、

景觀設計、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管理、森

林、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物、

植物保護、植物科學、植物醫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

植物病蟲害、園藝、資源保育、資源管理、自然資源管理、農學、

農企業管理、農園生產、農園生產技術、農業生物技術、農業工

程系機械組、農業推廣、農業經濟、農業經營、農業化學、農業

機械、農藝、精緻農業、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機械工程、機械

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機電工

程、電機工程、蠶絲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普通考試

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技
術

農
林
保
育

林
業
技
術

林
業
技
術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地資源、木材工業、木材科學與設計、木

材科學暨工藝、水土保持、生命科學、生物、微生物、生物多樣

性、生物科學、生物科技、生物技術、生物醫學科學、生物資源、

生態暨演化生物、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管理、自然資源應用、昆

蟲、林產加工、林產科學、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林業、林業暨

自然資源、園藝、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景觀

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管理、觀光暨遊憩管理、

森林、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

物、植物保護、植物科學、植物醫學、植物病理、植物病蟲害、

資源保育、資源管理、環境科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各院、系、組、

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普通考試

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農
業
化
學

土
壤
肥
料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壤、土壤環境科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化

學、化學工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化

學暨生物化學、水土保持、水產食品科學、水產製造、水產養殖、

生命科學、生物、生物工程、生物化學、生物多樣性、生物技術、

生物科技、生物產業科技、生物資訊、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

暨環境生物、生活應用科學、保健營養、食品工程、食品化學工

程、食品技術、食品科技、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食品科學、食

品暨釀造科技、食品衛生、食品營養、家政、家政教育、海洋生

物技術、畜牧、畜產、畜產與生物科技、動物科學、植物、植物

科學、園藝、農產運銷、農業化學、農業推廣、農業教育、農業

經濟系家政組、農藝、精緻農業、應用化學、營養、糧食作物、

醫藥暨應用化學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普通考試

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

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等考

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





























































































































































































等 
別 
職 
組 
職 
系 
類科 體格檢查 

三

等

考

試 

法 

務 

行 

政 

司 

法 

行 

政 

行 

政 

執 

行 

官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重度肢障。 
四、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五、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六、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司 

法 

事 

務 

官 

法 
律 
事 
務 
組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重度肢障。 
四、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五、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六、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財 
經 
事 
務 
組 

營 
繕 
工 
程 
事 
務 
組 

法 

院 

書 

記 

官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重度肢障。 
四、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五、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六、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檢 

察 

事 

務 

官 

偵 
查 
實 
務 
組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重度肢障。 

四、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五、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六、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財 
經 
實 
務 
組 

電 
子 
資 
訊 
組 

營 
繕 
工 
程 
組 



三

等

考

試 

刑 

事 

鑑 

識 

矯 

正 

監 

獄 

官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身高：男性不及一六五．○公分，女性不及一六○．○公分。但具中

華民國國術、柔道、空手道、合氣道、跆拳道初(一)段以上，或摔跤
九等以上，或自由搏擊(踢拳)、拳擊、散打、泰拳得有全國性以上比
賽前三名，持有證明者，不在此限。 

二、體格指標：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小於十八．○
或大於三十一．○。 

三、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四、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五、重度肢障。 
六、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七、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八、握力：任一手握力未達三十五公斤。 
九、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法 

醫 

公 

職 

法 

醫 

師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重度肢障。 
四、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五、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六、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鑑 

識 

人 

員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辨色 ：色盲或色弱。 
四、重度肢障。 
五、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六、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七、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四 

等 

考 

試 

法 

務 

行 

政 

司 

法 

行 

政 

法 

院 

書 

記 

官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重度肢障。 
四、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五、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六、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法 

警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身高：男性不及一五五．○公分，女性不及一五○．○公分。 
二、體格指標：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小於十八．○

或大於三十一．○。 
三、視力：各眼裸視未達○．二。但矯正視力達一．○者不在此限。 
四、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五、辨色力：色盲或色弱。 
六、重度肢障。 
七、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八、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九、握力：任一手握力未達三十五公斤。 
十、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四 

等 

考 

試 

法 

務 

行 

政 

司 

法 

行 

政 

執 

達 

員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三、重度肢障。 

四、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五、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六、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執 

行 

員 

矯 

正 

監 

所 

管 

理 

員 

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身高：男性不及一六五．○公分，女性不及一六○．○公分。但具中

華民國國術、柔道、空手道、合氣道、跆拳道初(一)段以上，或摔跤

九等以上，或自由搏擊(踢拳)、拳擊、散打、泰拳得有全國性以上比

賽前三名，持有證明者，不在此限。 

二、體格指標：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小於十八．○

或大於三十一．○。 

三、視力：各眼裸視未達○．二。但矯正視力達一．○者不在此限。 

四、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分貝。 

五、辨色力：色盲或色弱。 

六、重度肢障。 

七、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 

八、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九、握力：任一手握力未達三十五公斤。 

十、其他重症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附註： 

一、三等考試各類科及四等考試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執行員類科應考人體格檢查須至下列醫

療機構辦理：（一）公立醫院。（二）教學醫院。（三）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所屬各鄉

(鎮、市、區)衛生所。（四）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屬各聯合門診中心。（五）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二、四等考試監所管理員、法警類科體格檢查須至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辦理。 

三、本表未列之三等考試公設辯護人、公證人、觀護人、家事調查官、心理測驗員、心理輔導

員及五等考試錄事、庭務員類科，不實施體格檢查。 



































































































































































































































































































































































壹、本表所設類科，仍需配合當年任用需求予以設置。 
貳、各類科普通科目為： 
※一、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採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一小時。 
※二、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與英文。採測驗式試題，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占百

分之八十、英文占百分之二十，考試時間一小時。 
參、其餘各類科專業科目，採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均為一小時。 
類
別 職 組職 系 類 科專 業 科 目

行
政 

普通行政 

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 ※三、法學大意 
※四、行政學大意 

一般民政 一般民政 ※三、法學大意 
※四、地方自治大意 

社會行政 社會行政 ※三、社政法規大意 
※四、社會工作大意  

人事行政 人事行政 ※三、法學大意 
※四、人事行政大意  

戶政 戶政 ※三、法學大意 
※四、戶籍法規大意 

原住民族行政 原住民族行政 ※三、法學大意 
※四、臺灣原住民族史大意 

地政 地政 地政 ※三、土地法大意 
※四、土地行政大意  

文教新聞行政 教育行政 教育行政 ※三、教育學大意 
※四、教育法規大意  

博物圖書管理 圖書資訊管理 圖書資訊管理 ※三、圖書館學大意 
※四、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  

財務行政 會計 會計 ※三、會計學大意 
※四、會計審計法規大意 

法務行政 司法行政 

錄事 ※三、法學大意 
※四、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庭務員 

※三、法院組織法大意（包括法庭席位布
置規則、法庭旁聽規則、臺灣高等
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臨時開庭
辦法、法庭錄音辦法、法院便民禮
民實施要點） 

※四、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經建行政 經建行政 經建行政 ※三、法學大意 
※四、經濟學大意 

交通行政 交通行政 交通行政 ※三、運輸學大意 
※四、企業管理大意 

技
術 

農林保育 林業技術 林業技術 ※三、森林生態學大意（包括保育） 
※四、林產學大意 

機械工程 機械工程 機械工程 ※三、機械原理大意 
※四、機械工程製圖大意 

電機工程 電子工程 電子工程 ※三、電子學大意 
※四、基本電學大意 

































































































































































































































































 

 

 

 

 

 

 

 

 

 

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規 
 













































































































































































類科 應 試 科 目

醫
師

第一階段考試

一、醫學（一）（包括解剖學、胚胎學、組織學、微生物免疫學、寄生蟲學、公共

衛生學等科目及其臨床相關知識）

二、醫學（二）（包括生理學、生化學、藥理學、病理學等科目及其臨床相關知識）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一日起，第一階段考試應試科目修正如下：

一、醫學（一）（包括生物化學、解剖學、胚胎及發育生物學、組織學、生理學等

科目知識及其臨床之應用）

二、醫學（二）（包括微生物免疫學、寄生蟲學、藥理學、病理學、公共衛生學等

科目知識及其臨床之應用）

第二階段考試

一、醫學（三）（包括內科、家庭醫學科等科目及其相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

二、醫學（四）（包括小兒科、皮膚科、神經科、精神科等科目及其相關臨床實例

與醫學倫理）

三、醫學（五）（包括外科、骨科、泌尿科等科目及其相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

四、醫學（六）（包括麻醉科、眼科、耳鼻喉科、婦產科、復健科等科目及其相關

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

牙
醫
師

第一階段考試

一、牙醫學（一）（包括口腔解剖學、牙體形態學、口腔組織與胚胎學、生物化學

等科目及其臨床相關知識）

二、牙醫學（二）（包括口腔病理學、牙科材料學、口腔微生物學、牙科藥理學等

科目及其臨床相關知識）

第二階段考試

一、牙醫學（三）（包括齒內治療學、牙體復形學、牙周病學等科目及其相關臨床

實例與醫學倫理）

二、牙醫學（四）（包括口腔顎面外科學、牙科放射線學等科目及其相關臨床實例

與醫學倫理）

三、牙醫學（五）（包括全口贗復學、局部贗復學、牙冠牙橋學、咬合學等科目及

其相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

四、牙醫學（六）（包括齒顎矯正學、兒童牙科學、牙科公共衛生學等科目及其相

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

中
醫
師

第一階段考試

一、國文（作文、翻譯與測驗）

二、中醫基礎醫學（一）（包括中醫醫學史、中醫基礎理論、內經、難經）

三、中醫基礎醫學（二）（包括中醫方劑學、中醫藥物學）

第二階段考試
一、中醫臨床醫學（一）（包括傷寒論（學）、溫病學、金匱要略、中醫證治學、
中醫診斷學）

二、中醫臨床醫學（二）（包括中醫內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
三、中醫臨床醫學（三）（包括中醫外科學、中醫傷科學、中醫五官科學）
四、中醫臨床醫學（四）（包括針灸科學）



藥
師

第一階段考試

一、藥理學與藥物化學

二、藥物分析與生藥學（包括中藥學）

三、藥劑學（包括生物藥劑學）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第一階段考試應試科目修正如下：

第一階段考試

一、藥理學與藥物化學

二、藥物分析與生藥學（含中藥學）

三、藥劑學與生物藥劑學

第二階段考試

一、調劑學與臨床藥學

二、藥物治療學

三、藥事行政與法規

附
註

本考試除中醫師第一階段考試之應試科目「國文（作文、翻譯與測驗）」之試題題

型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占分比重為作文占百分之四十，翻譯占百分

之三十，測驗占百分之三十外，其餘各類科考試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

式試題。















































































































































































































 

 

 

 

 

 

 

 

 

 

陸、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相關管理法規 
 











































































































































































































































































































































































































































































































































































































































執業通訊資料表   

資料項目（ 原 備 查 ）    資料異動項目（無則免填） 

姓 名  性別   性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
居留證統一
證號) 

 
出  
生 
年月
日 

  年  月  日  
出 
生 
年月
日 

 年 月 日 

證 書 字 號 

消師證字第               號 
消士證字第               號 
消暫證字第        號(暫行設計、監
造) 
消暫證字第        號(暫行裝置、檢
修) 

消師證字第               號 
消士證字第               號 
消暫證字第        號(暫行設計、監
造) 
消暫證字第        號(暫行裝置、檢
修) 

通 訊 地 址   

執 業 機 構   

執業機構地址   

所 屬 公 會   

電    話 

公：                    （必填） 
宅：                    （必填） 
行動電話：                    

：

公：                    （必填） 
宅：                    （必填） 
行動電話：                    

：

聲明事項 
一、本人非現職公務員，並遵守消防法相關規定。 
二、本表填寫及所附文件（包含傳真補件）均為屬實，所附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 
三、本聲明事項如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簽章： 

註： 1.第一次報請備查者，僅需填具本表之資料項目（原備查）各項欄位，資料異動者，則需填

具原備查之各項資料及有資料異動之項目。 

2.執業機構指消防專技人員或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者設立或受

聘任職之事務所、公司、商業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以個人身分執行業務者，得

免填執業機構及執業機構地址欄。 

3.本表填畢後，請郵寄內政部消防署。 



○○○機關、機構、團體  函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機關、機構、團體）將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舉辦「○○○○○○」

（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名稱），擬請納為「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規

定認可之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請 查照惠復。 

說明： 

 一、依「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辦理。 

 二、檢送研討活動（或訓練）資料（應包含名稱、時間、地點、預定人數、課程或講

題之名稱、內容大綱、時數、講座簡歷等資料）如附件，擬申請認可積分＿分。 

 

正本：內政部 

副本： 



























































































































































































項
次

一
、
二
等
船
長
／
大
副

一
、
二
等
船
副

三
等
船
長

三
等
船
副

航
海
實
習
生

一
、
二
等
輪
機
長
／
大
管
輪

一
、
二
等
管
輪
／
電
技
員

三
等
輪
機
長

三
等
管
輪

輪
機
實
習
生
／
電
技
實
習
生

甲
板
助
理
員

輪
機
助
理
員

助
理
級
航
行
當
值

助
理
級
輪
機
當
值

泵
匠
電
技
匠

乙
級
船
員

電子海圖與資料顯示系統（ ）

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源管理

操作級雷達及
☆

管理級雷達及

助理級航行當值

甲板助理員

領導統御與機艙資源管理

助理級輪機當值

輪機助理員

電技匠

通用級 值機員
○ ○ ☆

限用級 值機員

油輪與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 △ △ △ △ △ △ △ △ △ △ △ △ △ △

油輪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 △ △

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 △ △

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 △ △ △ △ △ △ △ △ △ △ △ △ △ △

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 △ △

客輪訓練
包含群眾管理訓練、安全訓練、危機處理
及行為管理訓練

△ △ △ △ △ △ △ △ △ △

駛上駛下客輪訓練
包含群眾管理訓練、安全訓練、危機處理
及行為管理訓練、旅客安全及貨物安全與船

△ △ △ △ △ △ △ △ △ △



體完整性訓練

基本安全訓練
包含人員求生技能、防火及基礎滅火、基
礎急救、人員安全及社會責任

☆ ☆

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縱
☆ ☆

快速救難艇
△ △ △ △ △ △ △ △ △ △

進階滅火
☆ ☆

醫療急救
☆ ☆

船上醫護

船舶保全人員
◎

保全意識
☆ ☆

保全職責
◎ ◎ ◎ ◎ ◎ ◎ ◎ ◎ ◎ ◎ ◎ ◎ ◎ ◎ ◎ ◎ ◎

高速船型式等級訓練
△ △ △ △ △ △ △ △

高速船基本訓練
△ △ △ △ △ △

客船安全訓練
△ △ △ △ △ △ △ △ △ △ △ △ △ △





















































































































































 

 

 

 

 

 

 

 

 

 

柒、公務人員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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